省直单位4起醉酒驾驶典型案例被通报

　　元旦、春节将至，为进一步严明纪律，突出重要节点警示教育，强化干部作风建设，督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遵纪守法，遏制酒驾醉驾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，省委直属机关纪检监察工委通报了省直单位4起醉酒驾驶典型案例：

1.原省工商局消费者保护分局局长孙一峰醉酒驾驶案。2018年11月9日凌晨，孙一峰饮酒后驾驶小型轿车，行驶至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古翠路路段时，被执勤民警查获。经鉴定，孙一峰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70mg/100ml。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一个月，缓刑二个月，并处罚金2000元。2018年12月，孙一峰受到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。

2.省教育厅审计处主任科员陈如高醉酒驾驶案。2019年3月5日凌晨，陈如高饮酒后驾驶小型轿车，被执勤民警查获。经鉴定，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90.5mg/100ml。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一个月十天，并处罚金3000元。2019年4月，陈如高受到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。

3.原金华监狱二监区主任科员赵云林（已退休）醉酒驾驶案。2019年4月13日下午，赵云林饮酒后驾驶小型轿车，行驶至金华市婺城区金兰中线路段时，被执勤民警查获。经鉴定，赵云林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91mg/100ml。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二个月，并处罚金4000元。2019年6月，赵云林受到开除党籍处分，降低退休待遇。

4.省第五监狱六监区主任科员、三级警长倪平（非党）醉酒驾驶案。2018年7月27日下午，倪平饮酒后驾驶小型轿车，行驶至金华市白龙桥怡村村路口路段时，与他人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，造成他人受伤，后被执勤民警查获。经鉴定，倪平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38mg/100ml。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。2019年3月，倪平受到行政撤职处分。

　　酒后驾车极易造成恶性事故，严重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党员干部饮酒驾驶机动车，不仅触犯国家法律法规，更为党的纪律和规矩所不容。省直单位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以上4起案件中汲取教训、引以为戒，深刻认识酒驾醉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坚决摒弃侥幸心理，本着对自己、对家庭、对组织、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，认真算好自己的政治账、家庭账、经济账、名誉账，时刻警醒自己，带头遵纪守法，安全文明驾驶。

　　省直单位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举一反三，加强对本单位党员干部职工的教育管理和监督。要加大对此类问题的教育警示力度，组织党员干部学习《刑法》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强化党员干部自律意识和法治观念，自觉抵制酒驾。要关心、关注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，常提醒、常敲警钟。各级纪检组织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，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对酒驾醉驾问题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通报曝光一起，同时要强化“一案双查”，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力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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